
重庆市铜梁区商务委员会文件

铜商务发〔2021〕 9号

重庆市铜梁区商务委员会

关于印发 《重庆市铜梁区国际服务贸易创新发

展专项资金使用细则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 :

现将 《重庆市铜梁区国际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专项资金使用

细则 (试行 )》 予以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
重 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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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国际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专项资

金使用细则 (试行 )

第一条 为推进铜梁区国际服务贸易创新发展,发挥财政专

项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,根据 《重庆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》(渝商务 〔2020〕 7号 )、 《重庆市国际服务贸易专项资金

管理实施细则》(渝商务发 〔2019〕 2号 )和 《重庆市商务委员

会关于下达 2020年 国际服务贸易专项资金的通知》(渝商务

〔2020〕 343号 )文件要求,结合铜梁区实际,并与财政部门会

商,特制订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国际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专项资金 (以下

简称
“
专项资金
”
)是指市财政拨付给我区用于支持国际服务贸易

创新发展的资金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国际服务贸易创新发展,具体包

括以下方面 :

(一 )完成国际服务贸易年度目标任务 ;

(二 )引 进国际服务贸易企业总部 ;

(三 )开拓国际市场 ;

(四 )服务贸易统计直报 ;

(五 )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基础研究,服务贸易、服务外包

统计工作委托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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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支持标准 :

(一 )鼓励国际服务贸易龙头企业总部落户,当 年在我区

国际服务贸易收入达到 500万美元以上 (以 外汇管理部门提供

外汇收支数据为依据 ),按照 0.01元 人民币/美元的标准给予补

助,单个企业补助不超过 30万元。

(二 )鼓励企业参加京交会、上交会、数交会等服务贸易

国际展会,当年或者上年在商务部直报系统服务贸易额达到 10

万美元 (含 )以上的企业,按企业实际参加展会主办方收取的

展位费、人员费 (人员费资助不多于 2人 )给予补助;支持铜

梁区企业参加评选年度
“
重庆服务

”
品牌企业,入选企业给予

每家 2万元一次性奖励;支持企业参加评选国家
“
服务贸易创

新示范案例
”
,上榜企业给予 3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(三 )支持区内龙文化产业做大做强,鼓励有条件的区内

文化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统一包装策划对外龙舞演出,对

当年有国际服务贸易收入 (相关收付款凭据和合同)的企业 ,

给予当年产品设计研发、演出直接费用 (舞美、灯光、场租、

交通等 )70%的补助,单个企业所得补助最多不超过 10万元 ;

支持销售文化产品,对销售列入市商务委、市文化委联合发布

的 《重庆市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》中的文化产品 (以

市商务委反馈出口数据为依据 ),给予 0.01元人民币/美元的标

准给予补助,单个企业补助不超过 2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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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鼓励开展国际服务贸易产业基础研究,委托第三方

服务机构开展服务贸易、服务外包统计工作。

第五条 国际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由重庆市

铜梁区商务委员会审核后,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按程序拨付。

第七条 重庆市铜梁区商务委员会、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根

据规定对专项资金开展绩效目标管理工作。

第八条 本着
“
谁使用、谁负责

”
的原则,相关企业和单位

对自身信用状况、项目及材料真实性、遵守法律法规和违约责

任作出书面承诺,对项目真实性、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绩效负
L
贝 。

第九条 专项资金专款专用,支持对象必须是具体项目。对

骗取、套取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等违法行为,一经查实,将

按规定追回已拨付的资金,并按 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

有关规定进行处罚,构成犯罪的,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条 本细则由重庆市铜梁区商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2021年 6月 30日 起实施。

重庆市铜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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